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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席缺席，副主席穆明先生（孟加拉国）主

持会议。

上午10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134（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A/67/693/Add.11）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按照惯例提请

大会注意文件A/67/693/Add.11。秘书长在其中通知

大会主席，自其载于文件A/67/693/Add.10的信件印

发以来，津巴布韦已缴纳必要款项，将其拖欠会费

减至《联合国宪章》第19条规定的数额以下。我是

否可以认为大会适当注意到该文件中所载的情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7（续）

安排工作、通过议程和分配项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提请大会

注意在议程项目103下分发的题为“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的决议草案A/67/L.62。各位成员记得，大会

在2012年12月20日的第60次全体会议上结束了对议

程项目103的审议。为了使大会能够就该决议草案采

取行动，有必要重新审议议程项目103。我是否可以

认为大会希望重新审议议程项目103？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各位成员还记得，

在2012年9月21日的第2次全体会议上，大会决定把

议程项目103分配给第三委员会。为了使大会能够就

该文件迅速采取行动，我是否可以认为希望大会直

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议程项目103，并立即着手审

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103（续）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决议草案（A/67/L.62）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就载于文

件A/67/L.62的决议草案采取行动。

在继续审议之前，我谨通知各成员在正式文件

系统中印发的决议草案第9段包含了编辑上的改动。

秘书处通知我，这些编辑上的改动将被取消，文件

A/67/L.62第9段的措词将与主席提交的原始文件中

的措词一致。第9段的措词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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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会主席拟订一份积极参与打击贩运

人口活动的其他相关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

织、私营部门和媒体的代表名单，同时要考虑

到透明度原则和公平地域代表性原则，将拟议

名单提交给会员国在无异议基础上审议，并提

请大会注意这一名单”。

大会现在就题为“评估《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

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大会高级别会议的方式、形式

和安排”的决议草案A/67/L.62作出决定。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通过决议草案

A/67/L.62？

决议草案A/67/L.62获得通过（第67/260号决

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发言者发言解

释对刚刚通过的决议的立场之前，我谨提醒各代表

团，解释投票或立场的发言以十分钟为限，各代表

团应在各自席位上发言。

弗曼夫人（以色列）（以英语发言）：关于评

估《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全球行动计划》的大

会高级别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以评估各国、区域

以及国际上为打击人口贩运这一可鄙现象所做的努

力。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缔

约国，以色列高度重视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因此加

入了关于第67/260号决议的协商一致。但是，我国

代表团愿对关于非政府组织与会的第9段措词表示不

满意。

以色列赞赏奥地利的马丁•萨吉克大使和佛得

角的安东尼奥•佩德罗•蒙泰罗•利马大使两位协调人

做出巨大努力并发挥领导作用。但是，我们感到失

望的是，某些代表团坚持限制非政府组织参加5月13

日的高级别会议。尽管这些代表团在谈判中正式表

示它们认可非政府组织正在开展的重要工作，但它

们仍坚持使用限制民间社会参与的表述。我们深感

关切的是，对民间社会和其它重要利益攸关方参与

问题进行的审议将在无异议基础上进行，这有违适

当程序、公平、透明度和问责制等基本原则。正如

我们在整个谈判进程中所强调的那样，应由整个大

会，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来作出有关民间社会参与

的最终决定。与过去几次的做法一样，阻碍非政府

组织参与，却不给出任何理由，也不允许大会作决

定，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以色列坚信，高级别会议应当成为所有相关利

益攸关方表明意见和交流最佳做法的一个平台。非

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实地开展行动，它们是打击

贩运人口活动方面至关重要的行为体，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最后，我要引述秘书长早

在2009年就说过的一段话：

“我们的时代要求重新界定领导责任——

全球领导责任。我们的时代要求新的各类国际

合作——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共同

努力促进全球集体公益。”

现在是大会接受秘书长这一愿景的时候了。

贝尔斯卡娅女士（白俄罗斯）（以英语发言）

：白俄罗斯欢迎今天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有关评

估《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全球行动计划》高级

别会议形式的第67/260决议。我感谢协调员——奥

地利常驻代表马丁•萨吉克先生和佛得角常驻代表安

东尼奥·佩德罗·蒙泰罗·利马先生——协调这一

进程。我还要感谢纽约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提供实质性支持。

三年前，打击贩运人口这一现代形式奴隶制

的集体决心导致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了《全球行动计

划》，目的是加强各个层面的合作，以便防止和打

击贩运人口活动，并且促进和保护受害者的人权及

其在社会中的发展。遗憾的是，有关这项决议的非

正式磋商体现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某些代表

团试图在决议草案中取消无异议程序，从而破坏作

为《联合国宪章》基石的主权平等原则，为干涉会

员国的国家主权创造了危险的基础。我们认为，这

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在这一具体情况中会造

成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国际合作方面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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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铭记的是，作为打击现代奴隶制的主

要行为体，会员国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与此同时，

打击贩运活动的进程基于一个重要前提，即包括民

间社会在内所有伙伴的协调参与是关键所在。由于

我们的协调员作了辛勤努力，也由于致力打击贩运

活动的代表团作出了一定的妥协，磋商进程最终拿

出了一项平衡的决议，为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参

与打击贩运人口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参加高级别会议

提供了充分机会。

白俄罗斯在非正式磋商进程中以及在距离举

行高级别会议不到两周时间的今天，都抱有这样一

个关切，那就是，谈判当中的拖延可能会对高级别

会议筹备工作造成不利影响，该会议将是联合国组

织的第一个如此高级别和如此大规模的贩运人口问

题会议。白俄罗斯认为，如果贩运活动受害者的原

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都决定在较高政治级别参

加该次会议，它们将向选民发出一个必要和及时的

信息，表明各个国家政府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而且

还有必要意愿和决心来共同努力制止这一可怕的罪

行。在这方面，白俄罗斯呼吁所有代表团尽全力做

他们国家政府的工作，以便说服高级别决策者参加

本次会议，让他们相信，这个将使我们汇聚一堂的

事业从道义上来说，是极其紧迫的要务。

Dempsey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加拿

大要表示，我们赞赏奥地利代表和佛得角代表就重

要的第67/260号决议所做的辛勤工作，我们期待参

加即将举行的高级别会议。我们强调，加拿大政府

坚定致力于全球打击贩运人口活动的斗争，并且正

在加强努力，以便在加拿大国内外都打击这种令人

发指的罪行。

但是，我们感到失望的是，大会在非政府组织

参与联合国会议方面慢慢偏离了过去的做法。这种

趋势反映在出现了有关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无异议表

述上，这似乎偏离了确保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

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透明和公开选择进程。加

拿大赞成在选择没有此类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

过程中征求会员国的意见，但是，我们也认为，非

政府组织是否参与联合国的会议应当基于它们与所

审议的问题是否相关。但是，如果容许任何一个国

家以与某组织相关性无关的理由，而且以可能违背

大会意愿的方式，阻止其参加会议，就不符合负责

任或透明度的原则。

加拿大将继续与所有会员国一道努力，以便在

联合国的进程和活动中推动明晰和透明度原则，我

们也敦促其它国家在今后的活动中坚持这一原则。

凯利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有幸

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发言。我们要感谢并深深

赞赏协调员——佛得角的蒙泰罗·利马大使和奥地

利的萨吉克大使——及其团队为协调有关第67/260

决议的讨论作出了不懈努力，并且在以非常公开和

透明的方式开展磋商进程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高级别会议将提供一个论坛，以便在《联合国

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范畴内，评估在

执行相关法律文书方面取得的进展，而且交流预防

和起诉贩运人口活动以及保护和援助受害者方面的

经验和最佳做法。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项决议没

有更明确地界定预防、打击和惩处贩运人口，特别

是妇女和儿童行为方面的准则，以便补充《联合国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公约》是最重要的

相关文书，我们不应无视《全球行动计划》本身对

宣传、普及和执行《公约》工作给予的重视。

首先，我们表示过我们宁愿不通过这项有关会

议方式的决议，并且避免在此之后进行的长时间讨

论。我们原本希望把精力集中在筹备将很快举行的

会议上。我们深感失望的是，某些会员国在确保民

间社会代表充分参加会议和提供透明度，使相关的

未获认证非政府组织能够参加会议方面迟疑不决。

我们坚信，保持与相关民间社会组织的强有力、开

放对话，应成为一个关键要素，在人口贩运方面尤

应如此，因为民间社会的工作和行动能够给受害者

带来显著的改观。

出于这一原因，在就该决议进行磋商的整个过

程中，如同我们在其他场合所做的那样，我们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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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的想法是，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会议的程序应

当是完全透明的，并应当让大会充分参与其中。在

这方面，大会不应偏离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指导决议的精神和程序，其中规定核证进程所有

阶段须完全透明。

我们对第67/260号决议第9段的解释是，会员国

将获得全部信息，并且在此基础上，大会将能够就

民间社会代表或具体非政府组织参加会议事宜作出

最后决定。

我们希望，全体会员国在今后关于民间社会参

加联合国活动的讨论中，将采取更建设性的方法。

我们将仍然坚定致力于确保挑选出席联合国特定会

议的非政府组织的进程是一个更好、更开放和透明

的进程。我们期待着在高级别会议期间进行一次成

功和完全包容性的讨论。

李笑梅女士（中国）：中方支持联大通过打击

贩运人口问题高级别会议组织工作的决议草案（第

67/260号决议）。

当前，全球贩运人口问题依然严重，中方高度

重视打击贩运人口问题。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生效十年之际，中方支持联大召开打

击贩运人口问题高级别会议，评估联合国打击贩运

人口的全球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以进一步推动国

际社会共同携手打击贩运人口。相信在各方的努力

之下，本次高级别会议将取得圆满成功。

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A/67/L.62)本应是一项例

行的、简单的程序性决议，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

难、复杂而曲折的磋商进程。为什么？因为有人一

再无视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大高级别会议的现有

规则与制度安排，一再挑战无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

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大高级别会议应当适用

的成员国无异议原则，一再将非政府组织参与问题

政治化。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国所不

能接受的。

中国一贯支持非政府组织根据联合国议事规则

参与联合国活动，对联合国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同时，中方必须指出，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

政府间组织。成员国无异议原则旨在维护联合国的

政府间性质，维护所有成员国对非政府组织参与进

行审核的神圣主权，维护联大既定的议事规则。所

谓该原则会阻止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的说法，完

全是错误的解读和刻意的曲解，更是对联合国成员

国主权的轻视与挑战，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鉴于上述，中国代表团真诚地感谢包括非洲组

在内的所有支持成员国无异议原则的国家，感谢它

们在磋商中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坚定维护成员国

主权与联合国的既定规则。中方对它们的坚持和勇

气，表示由衷的钦佩。

最后，中国代表团真诚感谢联大主席及其办

公室在此进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感谢佛得角和奥

地利大使及其代表团在此进程中所做的大量协调工

作，感谢白俄罗斯提出并推动这一重要倡议。中国

代表团预祝本次高级别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将积

极参与会议的有关工作。

德莱昂·赫瑞塔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

发言）：墨西哥代表团非常重视有关筹备将于5月13

日和14日举行的评估《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全

球行动计划》高级别会议的第67/270号决议。我们

希望，尽管剩下的时间有限，但我们将能够组织一

次会议，帮助我们在实现《全球计划》的目标方面

取得进展，并促进交流信息和良好做法，以解决贩

运人口问题。

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举行大会高级别会

议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

参与。至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民间社会组织在

防止贩运人口、照顾受害者以及进一步推动联合国

打击这一祸害的工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墨西哥代表团再次重申致力于民间社会代表尽

可能广泛的参与，因为他们是我们审议工作中的主

要角色。因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刚才通过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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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第9段试图限制此类组织的参与，专门规定对它

们采用会员国无异议程序，同时却不考虑至关重要

的适当程序原则。我们认为，我们的所有行动应当

遵循透明度原则，第9段中提到该原则，意味着大会

将被告知希望参加高级别会议的所有民间社会组织

的名单。

我们希望，今后我们将能够在适当程序和透明

度原则的基础上采取一致的做法，以便最终超越这

种辩论，因为它们显然影响了联合国努力实现其目

标的能力。

最后，我们要感谢奥地利和佛得角的常驻代表

在关于本决议的谈判期间为寻求持久解决办法所作

的努力。我们也感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在该领域所做的工作，以及为高级别会议所做的筹

备工作。

姆巴拉•埃延加女士（喀麦隆）（以英语发言）

：我荣幸地在关于评估《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活动

全球行动计划》大会高级别会议的方式、形式和安

排的第67/270号决议获得通过之后，代表非洲国家

集团发言。

非洲集团要表示感谢关于高级别会议的方式、

形式和安排的决议两位协调人奥地利常驻代表马丁•

萨吉克大使和佛得角常驻代表安东尼奥•佩德罗•蒙

泰罗•利马大使及其敬业的团队作出努力，提出可为

所有代表团和集团接受的文本。本集团要感谢他们

进行调解，帮助沟通各方在棘手和敏感谈判期间所

表达的不同立场。他们最终成功促使各会员国和各

集团达成共识。我们为此感谢他们。

非洲集团关于挑选非政府组织参加联合国工作

的立场众所周知。非洲集团要指出，尽管今天通过

的决议并不完美，但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本集团

可以接受该决议。

非洲集团一贯致力于促进联合国会员国之间

的合作。在这方面，本集团认为，重要的是，应让

所有利益攸关方都有机会参与讨论执行《联合国打

击贩运人口的全球行动计划》方面的成就、差距和

挑战以及打击贩运人口方面的贡献、努力和最佳做

法。

本集团要回顾，这是一条充满障碍、挑战和绊

脚石以及重大成就的漫长道路，因为从沙姆沙伊赫

到纽约，我们非洲领导人坚定地作出了努力。在沙

姆沙伊赫，他们于2008年6月和7月在非洲联盟首脑

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以便一道致力于通过《全

球行动计划》——一年后，不结盟运动也对该行动

计划给予支持。在纽约，大会于2010年7月通过了《

全球行动计划》（第64/293号决议）。

在这一阶段，非洲集团要表示并重申其对定于

5月13日至14日举行的会议日期的失望。这一日期适

逢定于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年度非洲联盟首脑会

议。我们感到关切的是，这一时间安排可能造成非

洲各国无法如期望那样派高级别代表团参加会议。

不过，非洲集团致力于参加这一高级别会议。

本集团仍然致力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特别是贩

运人口活动，并处理与此有关的所有其他问题，例

如杜绝侵害行为，起诉犯罪分子，为所有人提供保

护，防止他们落入有组织犯罪团伙手中，向受害者

作出赔偿，以及支持各国和相关组织为此所作的努

力。

非洲集团要重申支持获得普遍核准的机制。该

机制协调我们为支持《打击贩运人口的全球行动计

划》所作的所有国家、区域和国际努力。它不仅充

当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协调机制，而且还充当使国

际社会可以齐心协力共同致力于预防和打击贩运人

口活动的战略框架，以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

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等现有相关国际文书

的协调机制。

《全球行动计划》不是专属于会员国和联合国

系统的文书。它属于大家。在打击贩运人口活动方

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的所有行为体——国际组织；

民间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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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充分和有效执行该行动计划。非洲集团致力于同

打击贩运人口祸害方面的所有利益攸关方一道努

力，并将极为自豪地同所有这些利益攸关方合作和

协作，以确保评估《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全球

行动计划》大会高级别会议圆满结束。

罗布勒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我们首先要与其他人一道感谢我们的同事奥地利

马丁•萨吉克大使和佛得角安东尼奥•佩德罗•蒙泰

罗•利马大使协调关于评估《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活

动全球行动计划》大会高级别会议的方式的讨论。

美国政府将积极参加该次评估在实现2010年《打击

贩运人口活动全球行动计划》所概述各项目标方面

所取得进展的大会特别会议。

本着在关于第67/260号决议的谈判期间得到

加强的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伙伴关系、协调和

合作的精神，我们强调了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

织，包括那些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

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参加高级别会议所应

发挥的重要作用。全世界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

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组织在打击贩运人口活动

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行动计划》也

强调这一作用。

往往是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站在斗争前线，并为被贩运受害者提供所需服

务。它们的经验和专长是高级别会议以及未来活动

取得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允许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

的民间社会组织参加高级别会议的程序必须完全透

明。我们赞赏在这方面达成的共识。

我们还理解，第9段使大会能够审议会员国可能

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我们强调，决不可出于政治

原因而拒绝让非政府组织参加联合国论坛。如果无

异议地听取所有相关民间社会组织的呼声，高级别

会议将具有远为更大的价值。

每次特别会议、高级别会议或专题会议都略有

不同。因此，在我们获得关于各种方式的经验时，

我们期望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方式、语言和执行，以

期作出更好的规定，使民间社会组织能够适当参与

和参加联合国工作。美国期待着继续合作，以使高

级别会议成为一次前瞻性、成果丰硕的会议。

盖尔贝先生(瑞士)(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列

支敦士登、挪威和我国瑞士在通过第67/260号决议

之后解释立场。

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要赞扬协调人安东

尼奥•佩德罗•蒙泰罗•利马大使和马丁•萨吉克大使

作出坚定不移的努力，为关于该决议的协商提供指

导，并引导该决议获得协商一致通过。我们欢迎该

决议的宗旨，并重申我们致力于打击贩运人口活

动。定于2013年5月13日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将为评估

会员国在打击贩运人口活动方面的政治承诺和法律

义务履行情况提供一次重要机会。

然而，关于使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能参加高级别

会议这一问题，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关切地注

意到，在允许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但希望

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和广大民间社会参加会议方

面，有人不愿意充分运用透明度和适当程序原则。

我们认为，在打击贩运人口活动方面，民间社会，

特别是受害者代表、基层组织及小型非政府组织的

努力是关键，所以他们对大会讨论的贡献极为宝

贵。因此，重要的是允许他们在评估《联合国打击

贩运人口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大会高级别会议上发

挥适当的作用。

在关于这项模式决议的整个磋商过程中，我们

一直倡导通过一种透明和开放的程序让感兴趣的非

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参与，不仅让个别会员国，而

且让整个大会参与商讨和决定大会主席所提名单。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未能遵循大会今年早些时候通

过的程序，这本来会提高透明度和采用适当程序。

让我正式指出，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对我

们刚刚通过的第67/260号决议第9段措词的含义理解

如下。在会员国就拟议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利益

攸关者进行了磋商之后，大会将有可能考虑相关利

益攸关者名单和会员国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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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大会是最终决定哪些相关利益攸关者可参加

高级别会议的合法机构。

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将继续支持我们认为

非政府组织和广大民间社会可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发

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将继续与其他会员国对

话，以制定这方面的适当标准。

Hewanpola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

我谨感谢奥地利和佛得角大使不懈努力，争取在各

代表团之间就即将举行的关于贩卖人口活动问题高

级别会议的模式达成共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

这是澳大利亚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期待

着积极参加高级别会议，并促进终结这种骇人听闻

行径的全球斗争。但是，我们对第67/260号决议规

定的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模式表示关注，认为这种安

排对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

参加该会议能力作了不必要的限制。

贩运人口活动往往是一种隐形犯罪，其受害者

远离公众视线。在此类问题上，基层民间社会组织

的工作最为有效，可帮助贩运人口活动的受害者，

进而阻止这种买卖。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民间社会

参加高级别会议，对为我们的全球努力提供信息尤

为重要。

澳大利亚高度重视民间社会组织参与我们在

联合国的所有讨论。我们认为，这对于我们促进和

保护所有人的人权的努力尤为重要。民间社会组织

可丰富我们对问题的了解，从而丰富我们做出的决

定、采取的行动和取得的成就。必须坚持采用开放

模式，以确保民间社会在透明度原则基础上参与。

我们期待着继续努力支持和强化民间社会组织

今后参加联合国论坛的工作。

穆里略女士（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

言）：哥斯达黎加感谢协调人奥地利和佛得角两国

大使及其团队辛勤努力，寻求达成共识。我们也感

谢参加谈判的所有代表团的灵活性，使我们得以取

得今天的结果。

就我国而言，正如我国于关该问题的2013年

立法所示，打击贩运人口活动是一项重要的优先事

项。因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最后敲定这次高

级别会议组织工作的细节。我们本来希望用更具体

的措词强调在对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

政府组织的认可程序中理应突出的透明度。所有国

家、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必须有平等机会获取关于

哪些组织有兴趣参加，是否有人反对它们参加及反

对的理由，以及参与组织的最后名单的信息。

我们坚信，透明度只会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使我们有机会听到在该领域实地工作的组织的不同

声音。我们希望会议成功，使我们能够加强战略和

伙伴关系，防止贩运人口活动，并保护受害者的人

权。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最后一

位发言者解释投票的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

议程项目103的审议。

上午11时散会。


